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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
定，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於初步確認時乃按公平
價值計算。

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遵循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採納多項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發生變動。
呈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下列項目之會計
政策發生變動，從而對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造成影響。

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以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須追溯地應用。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一般不會
追溯確認、取消確認或計量財務資產及負債。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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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以往分類為負債，並按扣除贖回時應付之溢價及未攤銷遞延支出後之已
收所得款項於資產負債表入賬。現時，可換股債券被視為複合工具，包括負債部份
及股本部份；或如換股權並非透過以固定金額交換固定數目之股本工具交收，會計
準則要求發行人以內含衍生工具財務負債形式確認複合金融工具。當其經濟風險及
特徵未與主合約（負債部份）密切相關時，及主合約未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時，
內含衍生工具之金融工具被視為個別衍生工具。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本集團決定於初步確認時指定內含衍生工具之可換股債券
整體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務負債。於初步確認後各結算日，所有可換股
債券按公平價值計算，公平價值之變動於發生期內直接於損益表內確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可換股債券增加約861
萬港元，保留溢利則按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公平價值所作調整（財務影響詳見附
註3）而相應減少。認購權之股本部分約185萬港元乃指將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權
利，將於可換股債券儲備內保留，直至內含衍生工具之購股權獲行使為止，如屬此
情況，有關可換股債券儲備之結餘將轉撥至股份溢價賬。倘購股權於有效期屆滿時
尚未行使，則有關可換股債券儲備之結餘將轉撥至保留溢利。於購股權獲兌換或有
效期屆滿後，不會在損益表內確認盈虧。

發行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務負債之可換股債券，其直接應佔交易成
本即於損益表確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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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有關準則關於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範疇內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乃按照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會計實務準則第24
號」）之基準處理方法以分類及計量其債務及股本證券。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
債務或股本證券之投資適當分類為「投資證券」、「其他投資」或「持有至到期之投
資」。「投資證券」按成本減減值虧損（如有）列賬；「其他投資」按公平價值列賬，其
未變現盈虧計入損益表。持有至到期之投資按攤銷成本減減值虧損（如有）列賬。自
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類及計量其債務及股
本證券。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
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
產」。「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務資產」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價值列
賬，而有關公平價值之變動則分別於損益表及股本中確認。在活躍市場上並無已報
市價之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其公平值無法可靠地計算，與該等非上市股本工具有
關並須以交付該等工具結算之衍生工具，  則須於初步確認後按成本減減值損失計
量「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以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算。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本集團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量其債
務及股本證券。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在綜
合資產負債表內分別錄得72,818,000港元及129,467,000港元之「於電子商貿項目之權
益」及「投資」，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有關變動對本期或前期業績並無任何
重大影響，故毋須就前期作出調整。

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算債
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先前不屬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範疇）。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之財務資產」。財務負債一
般分類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務負債」或「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表列賬之財
務負債以外之財務負債（ 其他財務負債）」。「其他財務負債」以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
本列賬。除上述可換股債券外，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會
計期間之業績概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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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自用租賃土地

於過往期間，業主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使用成本模
式計量。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土地及樓宇之租賃之土地及樓宇成分乃就租賃分類分開考慮，除非土地及
樓宇成分之間之租賃付款不能可靠地分配，在該情況下，整項租賃一般均視作融資
租賃處理。採納此項準則對編製及呈列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 該準則適用於協
議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業務合併。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3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於過往期間，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前進行收購所產生之商譽乃持作儲備。本集團
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過往於儲備確認之商譽約
44,036,000港元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轉撥至本集團之保留溢利（財務影響詳見附
註3）。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由收購產生之商譽按成本減初始確認時之累計減值虧損 (如
有)計算。就會計政策之變動，商譽攤銷已於本期列作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響，該準則規定之海外
業務商譽須列作資產及負債處理，並按各結算日之收市匯率換算。之前，收購海外
業務產生之商譽按各結算日之過往匯率呈報。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有關過渡性
條文，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之收購所產生商譽視作本集團非貨幣外幣項目處理。
因此，並無作出前期調整。於本期間，本集團收購一項海外業務，由收購此海外業
務而產生之商譽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日換算，而此項換算對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換算儲備結餘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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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之潛在影響，惟尚未能
確定該等準則或詮釋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有否造成重大影響。
該等準則及詮釋於日後或會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發生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
對沖會計處理法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公平價值購股權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物資源之勘探及評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5號 終止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
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所產生之負債－
廢料、電力及電子設備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高通
貨膨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採
用重列法4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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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所產生影響之概要

(i) 上文所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業績之影響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可換股債券
之公平價值變動 (25,901) –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 179 –

期內溢利減少 (25,722) –

(ii)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累積影響概述如下：

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
於二零零五年 報告準則 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第3號 第39號 七月一日
（過往呈列） 之影響 之影響 影響總額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 – – 202,285 202,285 202,285
於電子商貿項目之權益 72,818 – (72,818) (72,818) –
投資 129,467 – (129,467) (129,467) –
可換股債券 (62,400) – (8,610) (8,610) (71,010)

對資產及負債之整體影響 139,885 – (8,610) (8,610) 131,275

商譽儲備 (44,036) 44,036 – 44,036 –
可換股債券儲備 – – 1,850 1,850 1,850
累計溢利 845,534 (44,036) (10,460) (54,496) 791,038

對股本之整體影響 801,498 – (8,610) (8,610) 7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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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之業務現分為五項主要經營業務－銷售一般系統產品、提供服
務及軟件特許權、租賃系統產品、電子商貿項目之投資，以及於高科技產品開發公
司持有策略性投資。此等業務乃本集團主要分類資料之報告基準。

銷售 提供服務 電子商貿
一般系統 及軟件 租賃系統 項目之 策略性

產品 特許權 產品 投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430,351 209,261 8,294 3,641 6,473 658,020

業績
分類業績 71,859 97,128 5,641 3,496 6,217 184,341

利息收入 5,052
未分配公司開支 (3,917)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之可換股債券
之公平價值變動 (25,901)

財務成本 (2,604)

除稅前溢利 156,971
稅項 (268)

期內溢利 156,703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及總收入 358,970 152,658 7,826 4,494 6,115 530,063

業績
分類業績 47,232 65,465 5,791 4,347 5,914 128,749

利息收入 2,893
未分配公司開支 (502)
財務成本 (3,531)

除稅前溢利 127,609
稅項 (339)

期內溢利 12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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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折舊及攤銷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系統及網絡之攤銷 48,838 26,44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
攤銷及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6,173 8,474

55,011 34,914

6.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77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12 –

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 256 262

268 339

香港利得稅乃以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四年：17.5%）之稅率計
算。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乃按個別司法地區各自採用之稅率計算。

實際稅率偏低之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溢利既非自香港賺取，亦非源自香港，故毋須
繳納香港利得稅，而此等溢利已獲豁免或毋須繳納任何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

7. 股息

股息指以股代息方式派付相等於每股1.1港仙（二零零四年：1港仙），可選擇現金之
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按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2,707,283,895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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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盈利 157,742 127,270

（以千股計） （以千股計）

股份數目：

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2,516,528 2,308,341

由於兌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會導致每股盈利增加，故期內之每股盈利並
不會受攤薄影響。

由於二零零四年並無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此對該期間之每股盈利並無攤
薄影響。

由會計政策變動產生之基本每股盈利之調整如下﹕

基本
港仙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調節：

調整前 7.30
會計政策變動產生之調整
可換股債券 (1.03)

已重列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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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44,317
匯兌調整 (1,718)
收購附屬公司收益 1,627
添置 3,084
出售 (97)
折舊 (6,1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41,113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為9,719,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10,277,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得銀行融資
之擔保。本集團期內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溢利為33,000港元。

1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168,238 217,558
61－90日 23,358 17,811
91－180日 956 1,724
> 180日 5,021 6,807

197,573 243,900

本集團視乎其貿易客戶之信用、服務性質、及市場情況而給予30至180日之平均信
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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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2,882 5,877
61－90日 4,096 622
91－180日 510 1,300
> 180日 3,411 2,833

10,899 10,632

12. 保養撥備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 1,716
匯兌調整 (73)
額外撥備 797
已動用撥備 (758)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82

保養撥備指管理層按照過往經驗及業內對有瑕疵產品之慣常做法，根據就製成品給
予之12個月保養期而對本集團責任作出之最佳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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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年息1厘之可換股債券－非上市 67,620 62,400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本公司發行年利率1厘之原有第一批可換股債券，該批債
券為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8,000,000美元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按
年利率1厘計息，而利息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每半年分期支付。期內，3,400,000美
元之已發行可換股債券已按介乎每股0.3274港元至0.3637港元之價格兌換為本公司
74,16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00,000美
元之可換股債券尚未兌換。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可換股債券於初次確認時重新
劃分為於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負債。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並無規定須追溯採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就有關負債作出重新劃分。

期內有關公平價值之變動為2,590.1萬港元，包括支付息票179,000港元。

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以千股計）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 2,393,124 239,312
因兌換可換股債券發行股份 74,160 7,416
因配售發行股份 240,000 24,0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07,284 27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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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與系統及網絡之資本開支

已訂合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 20 –
已授權但未訂合約 170,500 112,375

170,520 112,375

16.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多項有關租用物業與機器及設備之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於日後應付之租賃最低
付款額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土地及 機器及 土地及 機器及
樓宇 設備 樓宇 設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98 873 190 274
第二至第五年
（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2,485 4,720 1,333 1,238

2,783 5,593 1,523 1,512

經協商後之租賃年期由一至四年不等，而租金乃按一至四年之年期釐訂。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090 11,236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6,296 18,855
於五年後 1,422 2,017

32,808 3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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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本集團收購Aspire Management Limited及附屬公司（「AML
Group」）已發行股本60%權益，現金代價為70,000,000港元。此項交易乃採用收購會
計法列賬。

收購附屬公司淨資產之賬面值及公平價值，以及期內之商譽如下：
千港元

收購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 1,627
系統及網絡 4,775
存貨 203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1,459
銀行及現金結餘 33,52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2,898)
應付稅項 (16)

38,670

少數股東利息 (18,426)
商譽 49,756

總代價，以現金支付 70,000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70,000)
收購現金及現金等額 33,520

(36,480)

收購AML Group產生之商譽乃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博彩業務之預期增長盈利，
以及就合併產生預期之未來營運協同效應。

由收購日期至結算日期間，AML Group於本集團收益及本集團除稅後溢利分別做成
收益170萬港元及40萬港元。

倘收購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已完成，期內集團總收入6.61億港元，期內溢利1.58
億港元。備考資料僅作說明用途，並不一定反映倘收購事項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
已完成，本集團實際已賺取之收益、營運業績或預測未來之業績。


